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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BE_E9_83_A8_E3_c80_320793.htm 建设部、商务部、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、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

的意见（建住房[2006]171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

府，国务院各部委、各直属机构： 今年以来，我国房地产领

域外商投资增长较快，境外机构和个人在境内购买房地产也

比较活跃。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

就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提出以下意见： 一、规范

外商投资房地产市场准入 （一）境外机构和个人在境内投资

购买非自用房地产，应当遵循商业存在的原则，按照外商投

资房地产的有关规定，申请设立外商投资企业；经有关部门

批准并办理有关登记后，方可按照核准的经营范围从事相关

业务。 （二）外商投资设立房地产企业，投资总额超过1000

万美元（含1000万美元）的，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投资总额

的50%。投资总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，注册资本金仍按现行规

定执行。 （三）设立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，由商务主管部门

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批准设立和办理注册登记手续，颁

发一年期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和《营业执照》。企业

付清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，凭上述证照到土地管理部门申办

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到商务主管

部门换发正式的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，再到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换发与《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》经营期限一致的



《营业执照》，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。 （四）外商投资

房地产企业的股权和项目转让，以及境外投资者并购境内房

地产企业，由商务主管等部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

规定进行审批。投资者应提交履行《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

同》、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等的保证函，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，建设（房地产）主管部

门的变更备案证明，以及税务机关出具的相关纳税证明材料

。 （五）境外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及其他方式并购境内房地

产企业，或收购合资企业中方股权的，须妥善安置职工、处

理银行债务、并以自有资金一次性支付全部转让金。对有不

良记录的境外投资者，不允许其在境内进行上述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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